
 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6年 7月 02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蘇志民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乙種工業區內工廠與一般商業設施或一般事務所所共同申請時，
陽台應如何檢討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考量梯廳、共用梯間、公共設施等無法分割計算，建議應將工廠與一般
商業設施或一般事務所分層設置，並分別依規定檢討，如未分層設置
時，其陽台部分依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273條規定辦理。

  


